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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铁路总公司文件

铁总办〔2016〕74号

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进一步明确

土地综合开发有关事项的通知

总公司所属各单位， 各合资铁路公司：

为加快推进铁路土地综合开发工作， 现就土地综合开发实施

过程中的责任主体、 阶段任务、 信息沟通等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

如下。

一、 关于新建铁路土地综合开发的责任主体

（ 一 ）总公司在下达铁路建设项目年度勘察设计计划时， 明

确土地综合开发责任主体、 任务目标和时间安排。 已成立合资铁

路公司的项目， 由合资铁路公司组织开展土地综合开发；未成立

合资铁路公司的， 由铁路局负责组织开展土地综合开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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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铁路土地综合开发， 要与铁路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同步规

划、 同步研究、 同步推进。 要围绕车站及周边土地和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支持铁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开发的意见》 （国办发

〔 2014 〕 37 号）规定的用地规模， 将铁路建设项目财务平衡与综

合开发需求作为项目选线、 站场选址的重要因素；将土地综合开

发投资及效益纳入铁路建设项目一并开展论证和财务评价， 作为

项目立项和开展可研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二）铁路局应按照总公司的统一安排， 统筹管内铁路土地

综合开发前期工作， 制定工作方案， 明确工作目标和推进计划；

协调省（市）政府出台配套支持政策， 落实路地合作会谈要求；

对接地方政府， 协调签订综合开发相关协议， 指导并支持合资铁

路公司开展土地综合开发。

（三）铁路局应指导合资铁路公司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和运行

机制， 明确主管领导和具体管理机构， 落实经营责任；组织现场

踏勘， 编制机会、 方案研究报告；协调规划修编， 签订综合开发

协议， 做好规划和预留， 按期取得开发用地；制定运营补亏、 税

费减免等方案， 争取政策支持。

合资铁路土地综合开发应充分利用股东各方优势以及区域市

场资源， 统筹推进铁路红线内、 外土地综合开发。 红线范围内的

可由合资铁路公司委托铁路局组织开发；红线范围外的要深化与

地方政府合作， 创新开发模式， 运用市场化手段组织开发。

二、 关于新建铁路土地综合开发的阶段任务

（一 ）现场踏勘。 结合新建铁路项目前期工作， 组织设计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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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对新建铁路沿线开展现场踏勘调研， 收集沿线经济发展状况、

城乡规划、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 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沟通，提

出土地综合开发需求和建议。

（二）机会研究。在铁路建设项目预可研阶段， 同步开展土

地综合开发机会研究。

在组织编制机会研究报告时要明确用地规模、 土地价格、 市

政配套和规划调整建议， 确保研究的质量和深度。

铁路局组织相关业务部门、 合资铁路公司， 并会同地方政府

有关部门对机会研究报告进行预审， 提出书面意见， 修改完善后

作为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组成部分一并上报总公司。

总公司将土地综合开发机会研究报告作为预可行性研究报告

的组成部分一并审查、 批复或上报。

（三）方案研究。 在铁路建设项目可研阶段， 同步开展土地

综合开发方案研究。

根据总公司机会研究报告审查结果组织编制方案研究报告。

主要包括：依据项目财务评价结果， 提出综合开发用地规模， 财

政补贴及税费减免方案；从有利于土地综合开发的角度， 提出项

目选线、 站场选址的建议方案。

要将运输服务、 生产生活设施用地与站场综合开发用地统筹

规划， 合理布局客货运输和综合开发各项功能。 地级城市以上的

客运站， 要规划预留客运服务、 停车场、 高铁快递和维修设施用

地；有货运需求的车站要规划预留货场和物流设施用地；将上述

用地纳入铁路建设项目用地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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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地方政府协调， 明确土地综合开发用地规模、 供地价格、

开发业态、规划调整以及财政补贴、 税费减免等方案， 签订相关

协议。

按照协议确定的供地价格（或参照当地政府最新公布的基

准地价）计列综合开发用地费用， 纳入铁路建设项目投资估算。

铁路建设项目红线范围内、 与主体工程直接关联的土地综合开发

项目， 在上报可研时， 明确具体开发方案、 范围和工程内容， 其

相关费用纳入铁路建设项目投资估算。 土地综合开发有关前期费

用， 按照《中国铁路总公司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铁路建设项目

土地综合开发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铁总办计统〔2014〕197号）

要求， 纳入铁路建设项目前期费用。

铁路局组织相关业务部门、 合资铁路公司， 并会同政府有关

部门， 对方案研究报告进行预审， 将方案研究报告作为可行性研

究报告的组成部分 一 并上报总公司。

总公司将土地综合开发方案研究报告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组成部分一并审查、 批复或上报。

（四）项目策划与实施。 依据签订的综合开发用地协议， 结

合铁路建设推进情况， 开展对区域经济、 产业发展、 市场需求等

方面的分析论证， 科学安排开发时序， 编制项目开发方案；加强

与地方政府合作， 合理选择开发模式， 统筹运用自有资金、 债务

资金、 铁路发展基金及社会资本， 组织项目实施。

铁路土地综合开发所需新增用地指标， 按照《土地利用年

度计划管理办法》（2006年国土资源部37号令）有关规定，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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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资铁路公司配合地方政府完成组卷工作， 报国土资源部予以计

划单列。

对已批复可研的铁路建设项目，在与地方政府协商确定供地

价格并签订综合开发协议后， 按签订的供地价格（或参照当地

政府最新公布的基准地价）计列土地费用， 经总公司计统、 开

发部审核后， 按变更程序办理。

与铁路基本建设项目直接关联的土地综合开发项目，在铁路

建设项目初步设计阶段， 同步完成与铁路主体工程相关联部分的

初步设计， 并组织同步实施。

三、 关于铁路土地综合开发的信息沟通

（一）铁路局应定期组织合资铁路公司召开土地综合开发推

进会， 总结推进情况， 分析存在问题， 制定解决措施。

（二）铁路局应将本局及管内合资铁路土地综合开发进展情

况（现场调研、 报告编制、 协议签订和具体项目开发等）， 于每

月5日前报总公司计统、 开发部。

前发《铁路土地综合开发实施办法》（铁总办〔2014〕257

号）有关内容与本通知不 一 致的， 按本通知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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